
  

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8-31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厦门三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新能源”）为厦门三五互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因三五新能

源运营新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三五新能源增资共计人民币 1,500

万元。 

三五新能源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公司持有三五新能源 51%股权，厦门中

网兴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网兴”）持有三五新能源 49%股权。公

司对三五新能源增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即公司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中网兴放

弃认购本次增资。增资完成后，三五新能源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

公司出资总额为 1,755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公司持有三五新能源 87.75%

股权，中网兴持有三五新能源 12.25%股权。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

议案》，公司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本次对外投

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中网兴未参与本次增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同时，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三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少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12 日 

经营范围：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

燃料零售（不含成品油、车用燃气和其他危险化学品）；汽车租赁（不含营运）；

电动汽车生产（整车制造）；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互联网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软件开发；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围

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和

辅助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信设备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其他未列

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

电子出版物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其他电

子产品零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

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52,000.62 

负债总额（元） 1,642,749.38 

净资产（元） -1,390,748.76 

营业收入（元） 232,690.49 

利润总额（元） -2,248,267.94 

净利润（元） -2,248,267.94 

 

增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增资后，三五新能源股权结构如下： 

三、投资标的拟进入新领域的情况 

1、新能源汽车领域基本情况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

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

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

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 

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各项技术的逐渐成熟、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配套设施的

不断完善，加快了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速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

展，年产量从 2011 年的 8,368 辆增长到 2017 年的 79.4 万辆，累计增长近 95 倍，

在汽车总产量中的占比从 2011年的 0.05%提升到 2017年的 2.7％，已形成技术先进、

具有一定规模、相关配套迅速发展的战略性朝阳产业，未来市场规模巨大。 

2、拟投资的项目情况、人员、技术、管理要求 

公司主要进入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等领域。根据商务部《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经销商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90日内通过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全国汽车流通信

息管理系统备案基本信息；应当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通过全国汽

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汽车销售数量、种类等信息；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

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不得销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交易的产品。 

3、可行性分析和市场前景 

（1）市场前景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备注 注册资本认缴

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 

注册资本认缴

金额（万元） 

认 缴 比 例

（%）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55 51.00 1,755 87.75 

实际增资人民币

1,500万元。 

厦门中网兴智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45 49.00 245 12.25  

合计 500 100.00 2,000 100.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7%94%A8%E7%87%83%E6%96%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B1%E5%8A%A8/27651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F%E7%94%B5%E5%8A%A8%E6%B1%BD%E8%B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90%88%E5%8A%A8%E5%8A%9B%E6%B1%BD%E8%B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90%88%E5%8A%A8%E5%8A%9B%E6%B1%BD%E8%B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83%E6%96%99%E7%94%B5%E6%B1%A0%E7%94%B5%E5%8A%A8%E6%B1%BD%E8%BD%A6


  

我国是全球汽车第一产销国，在环保压力、能源安全、消费者观念改变及曲线

超车的战略路线等因素驱动下，国家政府及地方出台大量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2015年 5月 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

建设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对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出纯电动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节能汽车、智能互联汽车是国内未来重点

发展的方向。 

从政府规划来看，新能源汽车未来增长空间广阔。根据国务院 2012年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

销量将达到 500 万辆；2015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45 万辆以上，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 100

万辆，在国内市场占 70%以上。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我国公共领域新能源电动车需求

有望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市场前景广阔。 

（2）可行性分析 

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广阔，消费者对新能源乘用车的接受程度逐渐提升，新能

源乘用车性价比逐步提高。2017～2020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维持高速增长，复

合增长率将在 40%左右。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超过 100万辆。 

三五互联此时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会，结合公司互联网行

业经验、虚拟运营商优势、云技术优势等方面的积累打造新能源汽车智慧出行运营

平台以及互联网销售体系。 

4、存在的风险 

（1）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得益于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自 2009年以来整

体发展较快。2016年 12月，为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产业

技术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及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降低补贴金额、提高推荐车型目录门槛、

补贴方式由预拨制转为年度清算制。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变化对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发展或产生一定影响。 

（2）新业务开拓风险  

由于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变化，公司的业务模式需要不断创新。公司将

围绕自身战略规划，持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服务新产品，同时将布局新能源汽车



  

销售、运营领域业务发展。上述业务的开展可利用公司在互联网行业经验优势、云

技术优势等方面的积累，充分了解用户的需求，并构建相应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出行

运营平台和互联网销售体系。但目前公司开拓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领域业务将面

临以下风险： 

1）随着行业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及用户需求的快速变化，公司运营及销售的产品

能否实现快速迭代更新以满足用户需求尚需要市场验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鉴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

相关领域竞争格局加剧。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及技术发展是否可以始终领先于市场

同类业务竞争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拟开展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领域业务，并进行了前期市场调研等相关

工作。但鉴于相关业务尚处于合作磋商过程中，公司目前尚未确定与上游供应商的

合作安排，业务开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及市场情况，整合现有资源优势，并通过积极

寻求优质合作方，共同提升新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新业务对公司业绩的贡献。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1、增资金额：三五新能源及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三五新能源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1,500 万元。本次增资后，三五新能源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2,000

万元。 

2、增资方式：新增注册资本 1,500万元由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全部认缴，中网

兴放弃认购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增资后三五新能源 87.75%的股权。 

3、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

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将有利于控股子公司三五新能源开拓新能源汽车运营及销售业

务，提高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本次投资活动将增加三五新能源的注册

资本，为其开展业务提供支持，可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本

次增资后，公司对三五新能源仍保持控制地位，不改变合并报表范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增资三五新能源进入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等领域，利用三五互联的网络和互

联网技术，有利于三五新能源开拓新能源汽车运营及销售业务，提高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的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增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此同

意该增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三五互联关于对“厦门三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4、《厦门三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月 18 日  




